中央健康保險局代辦「H7N9流感隔離治療」費用申報及核付作業
                                               102年4月18日訂定
一、依據：102年4月12日H7N9流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流中指字第1020100027號函。
二、實施期間：102年4月3日起；如法定傳染病之類別有變動，再行重行檢討本作業之存續及細節。
三、實施機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
四、實施對象：需符合以下條件：
（1） 由醫療機構於疾病管制局「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完成「H7N9流感」之通報。
（2） 經評估病患有隔離收治住院之必要時，醫療院所應填寫「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建議單」，由地方主管機關認定開立「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通知書」。
（3） 受隔離治療之個案其後經檢驗，判定為H7N9流感陰性者，或判定為H7N9流感陽性且隔離治療至經醫師認定可解除隔離時，由地方主管機關開立「法定傳染病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
（4） 如病患係由衛生局直接後送至醫院就醫且收治住院隔離治療，不需另具「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建議單」。
五、申報及核付：
(1) 申報個案需為本局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統內之名單。以書面方式向中央健康保險局各分區業務組辦理醫療費用申請作業。
(2)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請醫療費用應檢附下列文件：「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建議單」、「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通知書」、「法定傳染病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及「中央健康保險局行政協助辦理法定傳染病強制移送隔離治療費用申請表」等4項書表。如為由衛生局直接後送至醫院就醫且收治住院隔離治療，不需另具「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建議單」。
（三）費用申請事宜：
1. 個案合於上開實施對象規定，費用請併當次健保IC卡就醫資料登錄及上傳，至無健保身分者，則免登錄及上傳。
2. 有關「中央健康保險局行政協助辦理法定傳染病強制移送隔離治療費用申請表」填報說明如下：
（1） 項目代碼：依實際狀況以「06：新型流感疑似病例」或「07：新型流感確定病例」填報。
（2） ICD-9-CM：488。
（3） 申請金額：以開立「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建議單」至「法定傳染病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期間之實際住院隔離治療天數計算，另倘為衛生局直接後送至醫院就醫且收治住院隔離治療，則為「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通知書」至「法定傳染病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期間之實際住院隔離治療天數計算；至於開立「法定傳染病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後仍須繼續住院治療者，如為健保身份者，則回歸全民健康保險支付，無健保身份者則為自費。
（4） 膳食費部分，比照精神病強制住院膳食費於「住院醫療服務點數清單」之「管灌膳食費」欄位填報申報。普通飲食支付標準代碼「E4001B」，1天支付180點（1點1元），治療飲食支付標準代碼「E4002B」，1天支付200元，管灌飲食依健保支付標準支付，超出部分不可再向病患收取，惟如病患要求較高等級飲食，請自付差額。
六、代辦醫療費用之撥付：每年上半年（一月至六月）及下半年（七月至十二月）之病例費用，分別於該年七月及隔年一月， 由中央健康保險局比照代辦疾病管制局其他案件之醫療費用提供相關資料，並依代付之醫療費用向疾病管制局請款。
七、本作業如未盡規範事宜，適用全民健康保險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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